
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修讀全英語授課課程(EMI)獎勵申請表 

申請人基本資料 

姓名  學制 □大學部 □碩士班 

學號  系所  

年級/班別  聯絡電話  

Email  申請日期  

身分證字號  

學生證黏貼處 

學生證正面 學生證反面 

申請項目 

全英語課程修習獎勵(不包含英語語言學習類及語文訓練課程及非講授類課程) 

 1. 大學部學生於大一及大二階段，取得 EMI課程學分數達 6學分（含）以上，每人

可獲得獎勵金 4000元，以獎勵乙次為限。 

 2. 大學部學生於畢業前，取得 EMI課程學分數達 12學分（含）以上，每人可獲得獎

勵金 4000元，惟已請領過本獎勵金之 EMI課程不得重複申請，以獎勵乙次為限。 

 3.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，取得 EMI課程學分數達 9學分（含）以上，每人可獲得獎勵

金 4000元，以獎勵乙次為限。 

檢附文件清單及說明 

1. 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修讀全英語授課課程(EMI)獎勵申請表 

2.  修課證明(有學校戳章的歷年成績單，並標示出 EMI課程) 

3.  申請人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

申請人簽章： 

 

 申請日期： 

審查結果 

結果 審查單位簽核 

  通過，共核發金額 :_________  

  未通過，原因:_______________ 

 


